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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美國貿易協定法 (TAA) 深度輔導案」實施規範 

壹、依據 

經濟部「115 年度推廣貿易工作計畫」項下「政府採購輔導案」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輔導我國企業了解美國貿易協定法（Trade Agreement Act, TAA）的法案內容，透過法案

說明及實務案例解析，解決企業面臨商品銷售美國的合規性疑問。 

二、針對有需求的企業，引介專家資源協助提供專業諮詢。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肆、辦理時間 

輔導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核銷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止。 

伍、辦理方式 

一、參與輔導企業資格 

(一) 依我國法律核准設立並登記之我國企業，參與輔導時稅籍狀態須為營業中。 

(二) 參與「專業顧問服務」並使用輔導款企業，需額外滿足以下條件： 

1. 公司持續營運 2 年（含）以上。 

2. 最近 2 年有出口實績。 

3. 有實際需 TAA 合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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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銷售產品終端消費者為美國政府單位或公部門機構。 

二、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受理申請 

1. 使用「一般諮詢服務」及「專業顧問服務」企業，於申請期間內，填妥線上申請

表：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A2026/。 

2. 參加「專業顧問服務」，須符合參與輔導企業資格。 

3. 每一企業以申請 1 案為限。 

4. 採先到先審制。額滿即停止受理，不另行通知。 

(二) 審查作業 

1. 使用貿協一般諮詢服務之企業，無需審查。 

2. 參與「專業顧問服務」者，由外貿協會及專家顧問共同審查申請資格。 

3. 「專業顧問服務」，於審核通過日起，由貿協安排指定顧問諮詢。諮詢時段由本會

排定。如未完成，自動取消輔導資格，並由候補企業（如有）依序遞補。 

4. 具備下述條件將有利申請，亦為審查優先考量： 

(1) 具美國銷售通路或分公司 

(2) 申請產品/服務有 2 年（含）以上直接或間接銷售美國實績 

(三) 審查結果：以電子郵件通知。 

三、輔導項目 

(一) 一般諮詢服務 

1. 受輔導企業填寫線上申請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AA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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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內容例示如下（僅供參考，以實際服務內容為主）： 

(1) 說明美國貿易協定法案內容意涵。 

(2) 提供企業評估產品合規與否的參考方向。 

(3) 合規聲明書範例提供。 

(4) 引介合適專家資源提供進一步諮詢。 

(5) 美國政府採購重要資訊，如政府採購網站 SAM.gov、聯邦政府合格供應商資

格、退伍軍人事務部合格供應商資格等資訊洽詢。 

3. 輔導方式：視訊會議、電話會議、電子郵件等。 

(二) 專業顧問服務 

1. 受輔導企業填寫申請表，由貿協及專家顧問共同審查。審查通過後，依本會排定

顧問諮詢時間輔導。 

2. 輔導內容例示如下： 

(1) 美國貿易協定法 (TAA) 合規性聲明專業諮詢。 

(2) 美國貿易協定法 (TAA) 合規性聲明撰寫諮詢。 

(3) 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署函釋申請諮詢。 

(4) 其他關於美國貿易協定法 (TAA) 之專業諮詢。 

(三) 一般諮詢及專業顧問服務不限參加家數，參加專業顧問服務者需經審核。經費用罄為

止，不另通知。 

(四) 為達輔導效果，本會將依需求請企業提供相關審核資料並核定諮詢時數。每家企業專

業顧問諮詢時數補助以 2 小時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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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款 

(一) 專業顧問服務： 

1. 專業顧問服務產生之諮詢費由本會支應。企業需準時參加本會排定之顧問諮詢時

段，如因可歸責企業原因未出席，視同放棄輔導權利，產生相關費用由企業自行

負擔。經費用罄為止。 

2. 專業顧問服務費，本會保留相關費用可否核銷之審核權利。 

(二) 輔導金額：本會核定之企業諮詢輔導時數之費用。 

(三) 輔導期間：本案僅限於 115 年 11 月 30 日前已發生之費用。超過此期限發生之費用，

不予輔導。 

陸、輔導企業注意事項 

一、本會提供之各項諮詢服務係為協助企業了解美國貿易協定法 TAA 之法案，不代表任何官方

認證的意見，亦不保證任何結果。 

二、參加本會之專業顧問服務之企業，須親自出席及參與輔導相關會議及提交相關資料，不可

拖延，以利本會了解本案執行情形，並掌握輔導時程。如參與狀況不佳或可歸責於企業之

因素，致延遲本案執行進程，本會有權取消企業輔導資格，已發生費用不予核銷。 

三、如獲本會審查通過，因故未能繼續參與本輔導案者，經書面通知本會放棄輔導資格後，立

即取消輔導資格，不得異議。本會將立即通知備取企業（如有）遞補。自願放棄企業將列

入紀錄，未來申請本案將予審查考量。 

柒、報名及聯絡方式 

一、欲報名申請參加本輔導案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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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諮詢服務」及「專業顧問服務」請填寫線上申請表。即日起受理報名，額滿或

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截止。 

二、本案承辦人：外貿協會行銷專案處陳小姐，電話：02-27255200 分機 1348 

電子郵件： angelchen0721@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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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美國貿易協定法(Trade Agreement Act)簡介 

 

依據美國貿易協定法案(Trade Agreements Act, TAA)規定，美國聯邦總務署採購供應

目錄(GSA Schedule)合格供應商供應美國政府之產品，必須為美國製造(U.S.-made) 或是

指定國家(designated-country) 製造之成品 (end products)1。 

美國「聯邦政府採購法(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規定，各聯邦政府採購機

構須採購美國生產製造產品(Buy American Act, BAA)，但與貿易協議規範下的採購行為可

以排除 BAA，而適用 TAA。 

TAA 指定的國家之產品可享有參與美國聯邦政府採購之同等待遇，其中指定的國家包

括 WTO GPA、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低度開發國家、加勒比海盆地國家。臺灣

因加入 WTO GPA 締約會員體，因此為 TAA 指定國家之一，亞洲尚有日本、韓國、新加

坡、香港 (屬 WTO GPA 會員)、不丹、孟加拉、柬埔寨、寮國、尼泊爾(屬低度開發國

家)。 

TAA 規範中明確指出，產品的原產國(Country of Origin, COO)需為 TAA 指定國家之

一，但這邊所提到的 COO 主要針對的是最終產品其「實質轉變 (substantially 

transformed)」的發生地，與零組件來源地、產品組裝地等無直接關係，若所有的軟、硬

體皆由其他國家供應，在臺僅做簡易組裝，即使在臺製造，也不符合 TAA 規範。若採購零

組件類產品，其本身就是最終產品，則保留原始 COO 產地資訊。 

TAA 規範中 COO 認定，若有疑慮，通常是以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 判決為主，目前僅有幾例因尋求法院訴訟流程，法院判定以

採購單位認定為主。由於 TAA 規範並無驗證機構，由產品供應商進行自我聲明宣告，但在

法律上已是書面保證，若有造假或隱匿資訊等情事，仍有相關刑責及罰金，近年已有幾起

未符合 TAA 規範而遭受罰金賠償之案例。 

許多資通訊硬體、軟體、設備、紙製品、醫療器材、紡織等產品已轉移至非 TAA 國家

生產製造，因此我國業者需要清楚了解最終產品的零組件來源地、轉換成最終產品又是在

哪裡發生及怎麼發生，才能明確撰寫 TAA Certificate 聲明書。 

 

 
1
相關資訊及原文請參考美國聯邦總務署(GSA)官方網頁 https://www.acquisition.gov/far/52.225-5#i105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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